
破产清算是经法院裁定企业正式进入破产程序后所进行的审计。破产清算审

计报告是破产管理人对破产企业财产调查的重要依据。但企业走向破产,其原因

多种多样,错综复杂，注册会计师及审计人员依法对破产企业进行审计，存在破

产企业环境复杂、破产企业会计信息失真等影响破产企业审计结果的审计风险。

针对破产审计的复杂性、风险性，为有效防止审计风险带来的影响，本文结合以

往审计经验，对企业破产审计风险及其应对策略展开了探讨。

1、评估破产企业整体舞弊风险点

注册会计师应充分认识破产审计是一种高风险审计，首先，应充分了解破产

企业面临破产的主要原因及相关背景、了解破产企业行业风险、主要资金来源和

可能存在重大舞弊风险的领域，避免盲目从现有审计资料中获取不可靠的审计证

据，得出南辕北辙的审计结论。

2、评估破产企业财务资料的完整性和核算规范性

破产企业通常伴随内部管理不善、财务资料不完整、会计核算不规范、资产

负债账表不实、账实不符等情况，审计证据不易取得等问题，在此情况下，注册

会计师应评估会计报表、会计账册和凭证、重要经济合同和协议缺失带来的审计

风险，必要时在审计报告中予以披露，以降低审计风险。

同时，建议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开展审计，加大实质性程序检查力度，用详查

代替抽查，遇到无法实施审计程序、无法查清的重大疑点和交易事项，应向破产

管理人汇报，通过其他途径仍不能取得审计证据的，应当在审计报告中充分披露。

3、实质性审计程序审计要点及注意事项

（一）审计基准日的确定

审计基准日一般为人民法院破产裁定日。



（二）审计要点

破产企业最为显著的特征是企业持续经营的终止。在进行企业破产审计时，对截

止破产日的会计各要素在审计确认和计量时，应考虑非持续经营原则。因此在对

破产企业会计报表各项目审计时，应进行以下处理：

1、对“货币资金”科目，审计人员可核对银行流水等调整未入账、差错入账等事

项进行财务调整，对已核对出的未入账银行流水，审计人员无法核实资金往来性

质的，应向管理人汇报，征求进一步处理意见。审计人员可通过向银行发询证函，

确认是否存在资金冻结等账外信息。现金最终要以经盘点核实的实有数列示。但

由于破产企业可能存在现金科目核算时，老板个人和企业资金混用不分，会造成

现金不实，老板个人往来不实的情况，对公私不分资金混用的情况，建议向管理

人汇报后征求进一步处理意见。

2、对属于遵循配比原则列示在帐面的“待摊费用”、“预提费用”、“递延资产”等科

目余额，应全额冲减当期损益，帐面上不再保留余款。

3、对审计查出和原挂帐尚未处理的“待处理流动资产损益”、“待处理固定资产损

益”科目余额，应根据其具体内容，提出核销建议及时处理，不再保留余款。

4、对“应税税费”、“应付工资”、“应付福利费”等科目余额，应按经核实截止破产

清算日的实际欠付数列支。如与原帐面数有差异的，应予以审计调整。

5、对破产企业的“应付账款”和“其他应付款”等科目。由于破产会计核算不规范，

审计人员除了通过详查确认账面金额，一般不发函询证，以免不必要的债务纠纷，

同时应结合债权申报最终确认破产企业的债务情况。

6、对“应收账款、应付账款、存货、收入、成本”等科目，审计人员首先应通过

收入、成本趋势分析、与企业电费、运费是否呈反向趋势，从而分析是否存在虚

增收入、虚列成本的情况。

7、对“实收资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等所有者权益科目审计，审计人员应结

合往来账款的审计，识别是否存在抽逃注册资本的情况。理清资本公积和盈余公

积形成原因及其合理性、合规性。规避破产企业虚增存货、虚增往来款来调整财

务报表的重大舞弊风险。



8、对破产企业财产的认定审计中应注意，按照有关规定，对破产企业非破产财

产，应在破产企业资产负债确认时，予以审计剥离，其中包括：

（1）破产企业以划拨方式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2）已作为担保物的财产不属于破产财产，但担保物的价款超过其所担保的债

务数额的，超过部分属于破产财产。

（3）破产企业的职工住房进行房改给个人的，不属于企业破产财产。

（4）存放在破产企业的外单位及个人资产。

（三）审计注意事项

在企业破产审计中，按照 2007年 6 月 1 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的规定，审计人员应关注以下事项：

1、应关注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一年内，破产企业处理财产的下列行为：①

无偿转让财产的，②以明显不合理的价格进行交易的，③对没有财产担保的债

务提供财产担保的，④对未到期的债务提前清偿的，⑤放弃债权的。

2、应关注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六个月内，破产企业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仍对个别债权人进行清

偿的行为(个别清偿使债务人受益的除外)。

3、应关注破产企业为躲避债务而隐匿、转移财产，以及虚构债务或者承认不真

实的债务的行为。

4、应关注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破产企业的出资人尚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

的行为。

5、应关注破产企业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权从企业获取的非正常

收入和侵占企业财产的行为。

总之，对破产企业的审计工作，是一项政策性强、社会各方面普遍关注的工

作。破产企业审计规避风险的有效手段包括查证破产企业的账表舞弊行为和还原

破产企业失真的会计信息、评价破产企业的经营能力和发现破产企业的重大弊端，



正确评价破产企业在财务管理上是否遵纪守法，同时提高破产企业审计人员的综

合素质。审计人员只有不断学习，扎实工作，才能圆满完成审计任务。


